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雄簡字第2857號

原      告  統正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高秀玲  

訴訟代理人  劉懷倫  

被      告  渝舍國際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兼法定代理  

人          梁豐任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租金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4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台幣壹佰壹拾玖萬玖仟柒佰貳拾貳元，及

均自民國一一三年八月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十六計

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萬貳仟捌佰捌拾元由被告連帶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台幣壹佰壹拾玖萬玖仟柒佰貳拾貳元供擔保後

得假執行。但被告新臺幣壹佰壹拾玖萬玖仟柒佰貳拾貳元為原告

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渝舍國際有限公司（下稱渝舍公司）前邀同

被告梁豐任為連帶保證人，於民國112年4 月15日與伊簽訂

「統正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專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及

增補協議書，承租伊所有位於高雄市○鎮區○○○路000 號

「夢時代購物中心」第5 樓F5B13b 號位置，於該址開設「C

OCO-MAT 」營業，租期自112 年4月15日起至113 年3月31日

止，租金以被告渝舍公司之營業額計算抽成方式抽取。嗣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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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與被告渝舍公司於113年3月18日合意終止系爭租約。是自

112年4 月15日起至113 年3 月18日止，依系爭租約第4 條

第2 項及其附件二第4 條第2 項約定，結算被告渝舍公司當

年度之淨營業額，倘未達該年度之包底營業額新臺幣（下

同）700萬元，則應以包底營業額700 萬元扣除當年度實際

營業額後乘以單一抽成19 ％，作為包底抽成金額，除前揭

方式計算之租金外，被告渝舍公司依系爭租約第4條第1項約

定，被告渝舍公司公司另應負擔行銷贊助費、公區管理費、

空調冰水費、電力費、收銀機租金、信用卡手續費、有價證

券費用等費用分擔（即系爭租約附件二第9條所示各項費

用），被告蔡豐任則為系爭租約之連帶保證人，就前揭租

金、費用之清償，被告渝舍公司、蔡豐任應負連帶給付之

責。經結算後，被告渝舍公司尚積欠原告不足之包底營業額

租金1,211,260元、112年12月帳款21,450元、113年2月帳款

12,901元、扣除被告渝舍公司已給付原告3,519元、42,370

元，被告渝舍公司尚應給付原告1,199,722 元，迭經催討，

均未獲置理，原告復於113年7月31日寄發存證信函請求被告

渝舍公司、蔡豐任於函到5日內如數清償，否則依法訴追，

被告渝舍公司及蔡豐任雖於翌日（即113年8月1日）收受上

開函文，仍置之不理，為此，爰起訴請求被告渝舍公司、蔡

豐任依系爭租約第4條及第16條等約定，加計自113年8月7日

（即函到5日後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約按週年利率16％

計算之遲延利息，連帶給付上開租金及費用等語，並聲明：

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199,722元，及自113年8月7日起至

清償日止依約按週年利率16％計算之遲延利息。㈡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渝舍公司當初與原告簽訂系爭租約時，因是

第一次與百貨公司進行合作，對於相關市場及銷售額預估缺

乏實務經驗，且系爭租約所約定之業績目標由原告單方設

定，而簽約當時，原告多次表示櫃位緊張、需盡快確認為

由，要求被告渝舍公司儘速簽訂系爭租約，是被告渝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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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在無經驗及急迫下，未能核實系爭租約第4 條第2 項之合

理性即與原告簽訂系爭租約，顯有失公平。此外，原告設定

之營業額目標有不合理之處，而原告未提供被告渝舍有公平

與原告協商之機會，是系爭租約第4 條第2 項關於包底抽成

金額之約定，實違背誠實信用原則。另原告多次向被告渝舍

公司表示包底營業額設定有科學依據，然原告從未能證明包

底營業額設定之科學證據為何，致被告渝舍公司簽約當時，

即因原告之誤導行為而簽訂系爭租約，是被告渝舍公司應得

依民法第92條撤銷系爭租約。此外，兩造簽約後市場環境與

招商當時預期差距過大，被告渝舍公司另應得依民法第227

條之2請求調整系爭租約第4 條第2項之約定等語置辯。並聲

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

假執行。　　

三、兩造爭執事項：

　㈠被告渝舍公司與原告簽訂系爭租約時，有無遭原告詐欺、脅

迫或利用無經驗之情事？

　㈡系爭租約第4 條第2項有無違反民法第247 條之1 及第148條

　　之情？

　㈢本件有無被告所述民法第227-2 條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　

四、經查：　　

　㈠被告渝舍公司與原告簽訂系爭租約時，有無遭原告詐欺、脅

迫或利用無經驗之情事？　

　⒈被告渝舍公司不得依民法第92條規定撤銷系爭租約部分：

　⑴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

思表示，民法第92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又被詐欺而為意

思表示者，依民法第92條第1 項之規定，表意人固得撤銷其

意思表示，惟主張被詐欺而為表示之當事人，應就此項事實

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44年台上字第75號判例參照）。民

法上之詐欺，必詐欺行為人有使他人陷於錯誤之故意，致該

他人基於錯誤而為不利於己之意思表示者始足當之。倘行為

人欠缺主觀之詐欺故意，縱該他人或不免為錯誤之意思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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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與詐欺之法定要件不合，無容其依民法第92條第1 項規定

撤銷意思表示之餘地（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71 號判決

意旨參照）。

　⑵被告渝舍公司抗辯：原告多次向其表示包底營業額設定有科

學依據，然原告迄今並未提出證據，可認原告有詐欺之舉，

致其陷於錯誤，其自得依民法第92條之規定撤銷系爭租約等

情，為原告所否認。然依被告提出兩造對話內容（見本院卷

第147-149頁），原告與被告渝舍公司於111年12月26日至11

2年1月5日即有密集討論設櫃之條件進行諮商，觀之兩造對

話內容，原告並未告知被告渝舍公司包底營業額之計算有科

學依據，且原告在協談過程中，亦未脅迫被告渝舍公司需簽

訂系爭租約等語，是被告渝舍公司對於原告有故意誆稱有科

學依據或脅迫簽約之有利事實，並未提出證據證明。參以，

原告並非高雄市百貨業之獨占者，縱被告渝舍公司斯時是希

望進駐百貨公司，然鄰近原告附近尚有多家百貨公司，則被

告渝舍公司當有自由選擇簽約對象之機會，是此，被告渝舍

公司既然有自由決定是否與原告簽約之權利，縱原告曾表示

希望被告渝舍公司能盡快決定是否簽約乙節，然雙方簽約與

否被告渝舍公司仍有完全自由及自主決定之權利，要難僅依

原告以上述商業話術希望被告渝舍公司盡快決定是否簽約，

遽認原告有脅迫被告渝舍公司簽約之舉。從而，本院認被告

渝舍公司就其抗辯原告有詐欺、脅迫之舉，難認已盡其舉證

之責任。是此，被告渝舍公司未提出其他證據足為證明之情

形下，尚難遽認其與原告簽定系爭租約係受詐欺或脅迫之意

思表示，是被告渝舍公司主張因受詐欺請求撤銷系爭租約一

節，應非可採。　　　　

　⒉被告渝舍公司亦不得依民法第74條規定，撤銷簽立系爭租約

之意思表示：

　⑴按法律行為，係乘他人之急迫、輕率或無經驗，使其為財產

上之給付或為給付之約定，依當時情形顯失公平者，法院得

因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撤銷其法律行為或減輕其給付。前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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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應於法律行為後1年內為之，民法第74條第1、2項定

有明文。

　⑵經查：系爭租約係於112年4月15日所簽立，有系爭租約在卷

可參（見本院卷第41頁），而被告渝舍公司辯稱係原告利用

被告渝舍公司急迫、輕率或無經驗始簽立系爭租約，縱認被

告渝舍公司主張為真，然依前揭規定，被告渝舍公司至遲應

於簽立系爭租約1年內撤銷或訴請撤銷其意思表示，被告渝

舍公司於本件審理程序中之114年1月8日即始主張撤銷其意

思表示，顯已逾除斥期間，是被告渝舍公司此部分主張，自

屬無據。

　㈡系爭租約有關年度包底營業額抽成之約定，是否違反民法第

247 條之1第2 款之規定而無效？

　⒈按基於契約自由及意思自主之原則，當事人得在理性思考與

自由經濟市場機制下，立於相互平等之基礎，斟酌情況，權

衡損益，選擇締約之對象、方式及內容，以追求其締約之經

濟目的。

　⒉至被告渝舍公司辯稱系爭租約關於訂立包底之規定，顯然要

廠商100 ％全部負責業績之責任，該條款係一完全傾向於僅

對原告有利之契約，有違民法第247 之1 之規定及契約公平

原則云云。惟按民法第247 條之1 規定：「依照當事人一方

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為左列各款之約

定，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約定無效：一、免除或減

輕預定契約條款之當事人之責任者。二、加重他方當事人之

責任者。三、使他方當事人拋棄權利或限制其行使權利者。

四、其他於他方當事人有重大不利益者。」；次按所謂加重

他方當事人之責任，乃係指一方預定之契約條款，為他方所

不及知或無磋商變更之餘地者而言，所稱按其情形顯失公平

者，則係指依契約本質所生之主要權利義務，或按法律規定

加以綜合判斷，有顯失公平之情形而言（最高法院94年度台

上字第234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經查：原告所經營之夢時代購物中心係屬複合式商場，由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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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提供場地予各廠商營業並負管理之責，各廠商則支付租用

場地之相關費用予原告，此乃眾所周知之事，是各廠商欲進

駐該購物中心營業，理應自行衡量原告所訂租金及其他費用

之收費標準是否符合其利益，以決定是否簽約進駐，本件兩

造既已簽訂系爭租約，足認被告渝舍公司已同意系爭租約內

之全部條款，而與原告就系爭租約所約定之每月款項及年度

包底營業抽成達成意思合致，難認該契約條款為被告渝舍公

司所不及知或無磋商變更之餘地。又原告與被告渝舍公司所

簽訂系爭租約之契約期間僅為1年，被告渝舍公司並未受有

長期合約拘束之不利益，縱被告渝舍公司於系爭租約存續期

間營業均呈虧損狀態，此乃其投資所應承擔之商業風險，亦

難憑此遽認系爭租約之內容有顯失公平之情形。是基於私法

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被告渝舍公司仍應受系爭租約條款之

拘束，所辯並無可取。

　⒋復按「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

148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誠實信用之原則，係在具體的

權利義務之關係，依正義公平之方法，確定並實現權利之內

容，避免當事人間犧牲他方利益以圖利自己，自應以權利人

及義務人雙方利益為衡量依據，並應考察權利義務之社會上

作用，於具體事實妥善運用之方法」，最高法院86年度台再

字第64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是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是否符

合誠實信用原則，以權利人及義務人雙方利益為衡量依據，

並考察權利義務之社會上作用於具體事實妥善運用之方法。

承上所述，被告渝舍公司與原告簽約之前，本應自行衡量及

審慎評估原告所提之費用收費標準是否符合其利益及是否可

達成，且系爭租約之包底營業額內容無違反國家社會一般利

益及一般道德觀念，原告亦無為求自身利益而犧牲被告渝舍

公司利益之不妥適情形。從而，被告渝舍公司抗辯原告違反

誠信原則之方法與其訂立系爭租約，依法該契約應無效之抗

辯，亦無理由。

　㈢被告抗辯系爭租約有民法第227條之2條情事變更原則之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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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是否有理？

　⒈被告另辯稱：系爭租約簽訂後，被告渝舍公司營業額與預估

差距甚大，僅有1/10，顯然屬於重大情勢變更，乃依民法第

227 條之2 情事變更原則，請求依實際營業額計算租金云

云。

　⒉按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有效

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給付或變更其他

原有之效果，固為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所明定。惟情事變

更原則，旨在規範契約成立後有於訂約當時不可預料之情事

發生時，經由法院裁量以公平分配契約當事人間之風險及不

可預見之損失。倘於契約成立時，就契約履行中有發生該當

情事之可能性，為當事人所能預料者，當事人本得自行風險

評估以作為是否締約及其給付內容之考量，自不得於契約成

立後，始以該原可預料情事之實際發生，再依據情事變更原

則，請求增加給付（最高法院106 年度台上字第430 號民事

判決）。

　⒊經查：系爭租約係於112年4月簽訂，斯時新冠肺炎疫情已趨

和緩，一般民眾生活日常與經濟活動已大致恢復疫情之正常

乙節，為大眾所週知，而系爭租約簽訂後，亦未發生重大事

件或事故導致社會經濟活動遭受影響，又系爭租約簽訂當時

被告渝舍公司可依當時經濟興衰及消費者消費金額多寡等狀

況，審慎評估原告提出之營業額是否合理，及判斷是否可以

達成，而系爭租約成立時，就契約履行中相關因素，並無被

告渝舍公司所不能預料者，被告渝舍公司本得自行風險評估

（夢時代人潮量及消費族群及習慣）以作為是否締約及其給

付內容之考量，自不得於系爭租約成立後，始以該原可預料

情事之實際發生，再依據情事變更原則，更為主張，是被告

被告渝舍公司上開辯稱，並無理由。

　㈣原告主張被告渝舍公司尚積之包底營業額租金1,211,260

元、112年12月帳款21,450元、113年2月帳款12,901元等

語，並提出被告不爭執其真正之專櫃月對帳單、請款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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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總額明細表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38至49頁），又被告

渝舍公司對原告計算上開金額之計算方式表示無意見（見本

院卷第69頁）。依上所述，原告得請求被告渝舍公司給付每

月抽成、費用及稅捐等，扣除已支付部分，合計為1,199,72

2元乙節，應可認定。

　㈤被告蔡豐任就被告渝舍公司應給付之上開款項，是否應負連

帶保證人責任？

　⒈按數人負同一債務，明示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

者，為連帶債務，民法第272 條第1 項已有明文，而所謂連

帶保證債務，係指保證人與主債務人負同一債務，對於債權

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而言（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1426

號判例意旨參照）；而連帶債務人之債權人，得對於債務人

中之一人或數人，或其全體，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

給付，且連帶債務未全部履行前，全體債務人仍負連帶責

任；又保證債務，除契約另有訂定外，包含主債務之利息、

違約金、損害賠償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之負擔，民法第273

條、第740 條亦分別定有明文。

　⒉被告渝舍公司前邀同被告蔡豐任為系爭租約之連帶保證人，

為兩造所不爭執，是被告蔡豐任就被告渝舍公司因系爭租約

所生債務即上開尚未給付之款項，應負連帶保證之責。

 ㈥按約定利率，超過週年百分之十六者，超過部分之約定，無

效。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為民法第2

05條、第229條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系爭租約第16條

第四項約定：「乙方（按即被告）依本契約應付一切款項、

損害賠償、違約金等，未依約定時間及方式給付時，視為遲

延，乙方應自遲延之日起給付甲方依法定最高利率計算之遲

延利息」，有系爭租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6頁）。準

此，原告主張：被告依約應付款項，如有遲延，應按週年利

率16%計算，應屬有據。又原告主張伊前於113年7月31日曾以

存證信函請求被告於函到5日內，給付租金及相關費用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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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元，該存證信函已於113年8月1日送達被告乙情，業據提

出存證信函回執為憑（見本院卷第55-61頁），細繹上開存證

信函記載：「主旨：請貴公司於函到後5日內付清包底不足款

項共計含稅1,199,722元...三、請貴公司函到後5日清償全部

包底部不足額款項，否則本公司將依法訴追貴公司及連帶保

證人等之法律責任」等語（見本院卷第55-57頁），顯有向被

告渝舍公司、蔡豐任催告請求給付租金等費用之意思，則原

告主張：原告請求之約定遲延利息起算日應自函到後5日之翌

日即113年8月7日起算，亦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租約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被

告連帶給付1,199,722元及自113年8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16%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訴訟適用

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

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張茹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廖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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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雄簡字第2857號
原      告  統正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高秀玲  
訴訟代理人  劉懷倫  
被      告  渝舍國際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  
人          梁豐任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租金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台幣壹佰壹拾玖萬玖仟柒佰貳拾貳元，及均自民國一一三年八月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十六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萬貳仟捌佰捌拾元由被告連帶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台幣壹佰壹拾玖萬玖仟柒佰貳拾貳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新臺幣壹佰壹拾玖萬玖仟柒佰貳拾貳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渝舍國際有限公司（下稱渝舍公司）前邀同被告梁豐任為連帶保證人，於民國112年4 月15日與伊簽訂「統正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專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及增補協議書，承租伊所有位於高雄市○鎮區○○○路000 號「夢時代購物中心」第5 樓F5B13b 號位置，於該址開設「COCO-MAT 」營業，租期自112 年4月15日起至113 年3月31日止，租金以被告渝舍公司之營業額計算抽成方式抽取。嗣原告與被告渝舍公司於113年3月18日合意終止系爭租約。是自112年4 月15日起至113 年3 月18日止，依系爭租約第4 條第2 項及其附件二第4 條第2 項約定，結算被告渝舍公司當年度之淨營業額，倘未達該年度之包底營業額新臺幣（下同）700萬元，則應以包底營業額700 萬元扣除當年度實際營業額後乘以單一抽成19 ％，作為包底抽成金額，除前揭方式計算之租金外，被告渝舍公司依系爭租約第4條第1項約定，被告渝舍公司公司另應負擔行銷贊助費、公區管理費、空調冰水費、電力費、收銀機租金、信用卡手續費、有價證券費用等費用分擔（即系爭租約附件二第9條所示各項費用），被告蔡豐任則為系爭租約之連帶保證人，就前揭租金、費用之清償，被告渝舍公司、蔡豐任應負連帶給付之責。經結算後，被告渝舍公司尚積欠原告不足之包底營業額租金1,211,260元、112年12月帳款21,450元、113年2月帳款12,901元、扣除被告渝舍公司已給付原告3,519元、42,370元，被告渝舍公司尚應給付原告1,199,722 元，迭經催討，均未獲置理，原告復於113年7月31日寄發存證信函請求被告渝舍公司、蔡豐任於函到5日內如數清償，否則依法訴追，被告渝舍公司及蔡豐任雖於翌日（即113年8月1日）收受上開函文，仍置之不理，為此，爰起訴請求被告渝舍公司、蔡豐任依系爭租約第4條及第16條等約定，加計自113年8月7日（即函到5日後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約按週年利率16％計算之遲延利息，連帶給付上開租金及費用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199,722元，及自113年8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依約按週年利率16％計算之遲延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渝舍公司當初與原告簽訂系爭租約時，因是第一次與百貨公司進行合作，對於相關市場及銷售額預估缺乏實務經驗，且系爭租約所約定之業績目標由原告單方設定，而簽約當時，原告多次表示櫃位緊張、需盡快確認為由，要求被告渝舍公司儘速簽訂系爭租約，是被告渝舍公司係在無經驗及急迫下，未能核實系爭租約第4 條第2 項之合理性即與原告簽訂系爭租約，顯有失公平。此外，原告設定之營業額目標有不合理之處，而原告未提供被告渝舍有公平與原告協商之機會，是系爭租約第4 條第2 項關於包底抽成金額之約定，實違背誠實信用原則。另原告多次向被告渝舍公司表示包底營業額設定有科學依據，然原告從未能證明包底營業額設定之科學證據為何，致被告渝舍公司簽約當時，即因原告之誤導行為而簽訂系爭租約，是被告渝舍公司應得依民法第92條撤銷系爭租約。此外，兩造簽約後市場環境與招商當時預期差距過大，被告渝舍公司另應得依民法第227條之2請求調整系爭租約第4 條第2項之約定等語置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爭執事項：
　㈠被告渝舍公司與原告簽訂系爭租約時，有無遭原告詐欺、脅迫或利用無經驗之情事？
　㈡系爭租約第4 條第2項有無違反民法第247 條之1 及第148條
　　之情？
　㈢本件有無被告所述民法第227-2 條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　
四、經查：　　
　㈠被告渝舍公司與原告簽訂系爭租約時，有無遭原告詐欺、脅迫或利用無經驗之情事？　
　⒈被告渝舍公司不得依民法第92條規定撤銷系爭租約部分：
　⑴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民法第92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又被詐欺而為意思表示者，依民法第92條第1 項之規定，表意人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惟主張被詐欺而為表示之當事人，應就此項事實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44年台上字第75號判例參照）。民法上之詐欺，必詐欺行為人有使他人陷於錯誤之故意，致該他人基於錯誤而為不利於己之意思表示者始足當之。倘行為人欠缺主觀之詐欺故意，縱該他人或不免為錯誤之意思表示仍與詐欺之法定要件不合，無容其依民法第92條第1 項規定撤銷意思表示之餘地（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71 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被告渝舍公司抗辯：原告多次向其表示包底營業額設定有科學依據，然原告迄今並未提出證據，可認原告有詐欺之舉，致其陷於錯誤，其自得依民法第92條之規定撤銷系爭租約等情，為原告所否認。然依被告提出兩造對話內容（見本院卷第147-149頁），原告與被告渝舍公司於111年12月26日至112年1月5日即有密集討論設櫃之條件進行諮商，觀之兩造對話內容，原告並未告知被告渝舍公司包底營業額之計算有科學依據，且原告在協談過程中，亦未脅迫被告渝舍公司需簽訂系爭租約等語，是被告渝舍公司對於原告有故意誆稱有科學依據或脅迫簽約之有利事實，並未提出證據證明。參以，原告並非高雄市百貨業之獨占者，縱被告渝舍公司斯時是希望進駐百貨公司，然鄰近原告附近尚有多家百貨公司，則被告渝舍公司當有自由選擇簽約對象之機會，是此，被告渝舍公司既然有自由決定是否與原告簽約之權利，縱原告曾表示希望被告渝舍公司能盡快決定是否簽約乙節，然雙方簽約與否被告渝舍公司仍有完全自由及自主決定之權利，要難僅依原告以上述商業話術希望被告渝舍公司盡快決定是否簽約，遽認原告有脅迫被告渝舍公司簽約之舉。從而，本院認被告渝舍公司就其抗辯原告有詐欺、脅迫之舉，難認已盡其舉證之責任。是此，被告渝舍公司未提出其他證據足為證明之情形下，尚難遽認其與原告簽定系爭租約係受詐欺或脅迫之意思表示，是被告渝舍公司主張因受詐欺請求撤銷系爭租約一節，應非可採。　　　　
　⒉被告渝舍公司亦不得依民法第74條規定，撤銷簽立系爭租約之意思表示：
　⑴按法律行為，係乘他人之急迫、輕率或無經驗，使其為財產上之給付或為給付之約定，依當時情形顯失公平者，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撤銷其法律行為或減輕其給付。前項聲請，應於法律行為後1年內為之，民法第74條第1、2項定有明文。
　⑵經查：系爭租約係於112年4月15日所簽立，有系爭租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41頁），而被告渝舍公司辯稱係原告利用被告渝舍公司急迫、輕率或無經驗始簽立系爭租約，縱認被告渝舍公司主張為真，然依前揭規定，被告渝舍公司至遲應於簽立系爭租約1年內撤銷或訴請撤銷其意思表示，被告渝舍公司於本件審理程序中之114年1月8日即始主張撤銷其意思表示，顯已逾除斥期間，是被告渝舍公司此部分主張，自屬無據。
　㈡系爭租約有關年度包底營業額抽成之約定，是否違反民法第247 條之1第2 款之規定而無效？
　⒈按基於契約自由及意思自主之原則，當事人得在理性思考與自由經濟市場機制下，立於相互平等之基礎，斟酌情況，權衡損益，選擇締約之對象、方式及內容，以追求其締約之經濟目的。
　⒉至被告渝舍公司辯稱系爭租約關於訂立包底之規定，顯然要廠商100 ％全部負責業績之責任，該條款係一完全傾向於僅對原告有利之契約，有違民法第247 之1 之規定及契約公平原則云云。惟按民法第247 條之1 規定：「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為左列各款之約定，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約定無效：一、免除或減輕預定契約條款之當事人之責任者。二、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者。三、使他方當事人拋棄權利或限制其行使權利者。四、其他於他方當事人有重大不利益者。」；次按所謂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乃係指一方預定之契約條款，為他方所不及知或無磋商變更之餘地者而言，所稱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則係指依契約本質所生之主要權利義務，或按法律規定加以綜合判斷，有顯失公平之情形而言（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234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經查：原告所經營之夢時代購物中心係屬複合式商場，由原告提供場地予各廠商營業並負管理之責，各廠商則支付租用場地之相關費用予原告，此乃眾所周知之事，是各廠商欲進駐該購物中心營業，理應自行衡量原告所訂租金及其他費用之收費標準是否符合其利益，以決定是否簽約進駐，本件兩造既已簽訂系爭租約，足認被告渝舍公司已同意系爭租約內之全部條款，而與原告就系爭租約所約定之每月款項及年度包底營業抽成達成意思合致，難認該契約條款為被告渝舍公司所不及知或無磋商變更之餘地。又原告與被告渝舍公司所簽訂系爭租約之契約期間僅為1年，被告渝舍公司並未受有長期合約拘束之不利益，縱被告渝舍公司於系爭租約存續期間營業均呈虧損狀態，此乃其投資所應承擔之商業風險，亦難憑此遽認系爭租約之內容有顯失公平之情形。是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被告渝舍公司仍應受系爭租約條款之拘束，所辯並無可取。
　⒋復按「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148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誠實信用之原則，係在具體的權利義務之關係，依正義公平之方法，確定並實現權利之內容，避免當事人間犧牲他方利益以圖利自己，自應以權利人及義務人雙方利益為衡量依據，並應考察權利義務之社會上作用，於具體事實妥善運用之方法」，最高法院86年度台再字第64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是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是否符合誠實信用原則，以權利人及義務人雙方利益為衡量依據，並考察權利義務之社會上作用於具體事實妥善運用之方法。承上所述，被告渝舍公司與原告簽約之前，本應自行衡量及審慎評估原告所提之費用收費標準是否符合其利益及是否可達成，且系爭租約之包底營業額內容無違反國家社會一般利益及一般道德觀念，原告亦無為求自身利益而犧牲被告渝舍公司利益之不妥適情形。從而，被告渝舍公司抗辯原告違反誠信原則之方法與其訂立系爭租約，依法該契約應無效之抗辯，亦無理由。
　㈢被告抗辯系爭租約有民法第227條之2條情事變更原則之適
　　用，是否有理？
　⒈被告另辯稱：系爭租約簽訂後，被告渝舍公司營業額與預估差距甚大，僅有1/10，顯然屬於重大情勢變更，乃依民法第227 條之2 情事變更原則，請求依實際營業額計算租金云云。
　⒉按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固為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所明定。惟情事變更原則，旨在規範契約成立後有於訂約當時不可預料之情事發生時，經由法院裁量以公平分配契約當事人間之風險及不可預見之損失。倘於契約成立時，就契約履行中有發生該當情事之可能性，為當事人所能預料者，當事人本得自行風險評估以作為是否締約及其給付內容之考量，自不得於契約成立後，始以該原可預料情事之實際發生，再依據情事變更原則，請求增加給付（最高法院106 年度台上字第430 號民事判決）。
　⒊經查：系爭租約係於112年4月簽訂，斯時新冠肺炎疫情已趨和緩，一般民眾生活日常與經濟活動已大致恢復疫情之正常乙節，為大眾所週知，而系爭租約簽訂後，亦未發生重大事件或事故導致社會經濟活動遭受影響，又系爭租約簽訂當時被告渝舍公司可依當時經濟興衰及消費者消費金額多寡等狀況，審慎評估原告提出之營業額是否合理，及判斷是否可以達成，而系爭租約成立時，就契約履行中相關因素，並無被告渝舍公司所不能預料者，被告渝舍公司本得自行風險評估（夢時代人潮量及消費族群及習慣）以作為是否締約及其給付內容之考量，自不得於系爭租約成立後，始以該原可預料情事之實際發生，再依據情事變更原則，更為主張，是被告被告渝舍公司上開辯稱，並無理由。
　㈣原告主張被告渝舍公司尚積之包底營業額租金1,211,260元、112年12月帳款21,450元、113年2月帳款12,901元等語，並提出被告不爭執其真正之專櫃月對帳單、請款發票、營業總額明細表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38至49頁），又被告渝舍公司對原告計算上開金額之計算方式表示無意見（見本院卷第69頁）。依上所述，原告得請求被告渝舍公司給付每月抽成、費用及稅捐等，扣除已支付部分，合計為1,199,722元乙節，應可認定。
　㈤被告蔡豐任就被告渝舍公司應給付之上開款項，是否應負連帶保證人責任？
　⒈按數人負同一債務，明示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為連帶債務，民法第272 條第1 項已有明文，而所謂連帶保證債務，係指保證人與主債務人負同一債務，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而言（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1426號判例意旨參照）；而連帶債務人之債權人，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或其全體，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且連帶債務未全部履行前，全體債務人仍負連帶責任；又保證債務，除契約另有訂定外，包含主債務之利息、違約金、損害賠償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之負擔，民法第273 條、第740 條亦分別定有明文。
　⒉被告渝舍公司前邀同被告蔡豐任為系爭租約之連帶保證人，為兩造所不爭執，是被告蔡豐任就被告渝舍公司因系爭租約所生債務即上開尚未給付之款項，應負連帶保證之責。
 ㈥按約定利率，超過週年百分之十六者，超過部分之約定，無效。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為民法第205條、第229條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系爭租約第16條第四項約定：「乙方（按即被告）依本契約應付一切款項、損害賠償、違約金等，未依約定時間及方式給付時，視為遲延，乙方應自遲延之日起給付甲方依法定最高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有系爭租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6頁）。準此，原告主張：被告依約應付款項，如有遲延，應按週年利率16%計算，應屬有據。又原告主張伊前於113年7月31日曾以存證信函請求被告於函到5日內，給付租金及相關費用1,199,722元，該存證信函已於113年8月1日送達被告乙情，業據提出存證信函回執為憑（見本院卷第55-61頁），細繹上開存證信函記載：「主旨：請貴公司於函到後5日內付清包底不足款項共計含稅1,199,722元...三、請貴公司函到後5日清償全部包底部不足額款項，否則本公司將依法訴追貴公司及連帶保證人等之法律責任」等語（見本院卷第55-57頁），顯有向被告渝舍公司、蔡豐任催告請求給付租金等費用之意思，則原告主張：原告請求之約定遲延利息起算日應自函到後5日之翌日即113年8月7日起算，亦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租約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1,199,722元及自113年8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6%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張茹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廖美玲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雄簡字第2857號
原      告  統正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高秀玲  
訴訟代理人  劉懷倫  
被      告  渝舍國際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  
人          梁豐任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租金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4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台幣壹佰壹拾玖萬玖仟柒佰貳拾貳元，及
均自民國一一三年八月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十六計
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萬貳仟捌佰捌拾元由被告連帶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台幣壹佰壹拾玖萬玖仟柒佰貳拾貳元供擔保後
得假執行。但被告新臺幣壹佰壹拾玖萬玖仟柒佰貳拾貳元為原告
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渝舍國際有限公司（下稱渝舍公司）前邀同
    被告梁豐任為連帶保證人，於民國112年4 月15日與伊簽訂
    「統正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專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及
    增補協議書，承租伊所有位於高雄市○鎮區○○○路000 號「夢
    時代購物中心」第5 樓F5B13b 號位置，於該址開設「COCO-
    MAT 」營業，租期自112 年4月15日起至113 年3月31日止，
    租金以被告渝舍公司之營業額計算抽成方式抽取。嗣原告與
    被告渝舍公司於113年3月18日合意終止系爭租約。是自112
    年4 月15日起至113 年3 月18日止，依系爭租約第4 條第2 
    項及其附件二第4 條第2 項約定，結算被告渝舍公司當年度
    之淨營業額，倘未達該年度之包底營業額新臺幣（下同）70
    0萬元，則應以包底營業額700 萬元扣除當年度實際營業額
    後乘以單一抽成19 ％，作為包底抽成金額，除前揭方式計算
    之租金外，被告渝舍公司依系爭租約第4條第1項約定，被告
    渝舍公司公司另應負擔行銷贊助費、公區管理費、空調冰水
    費、電力費、收銀機租金、信用卡手續費、有價證券費用等
    費用分擔（即系爭租約附件二第9條所示各項費用），被告
    蔡豐任則為系爭租約之連帶保證人，就前揭租金、費用之清
    償，被告渝舍公司、蔡豐任應負連帶給付之責。經結算後，
    被告渝舍公司尚積欠原告不足之包底營業額租金1,211,260
    元、112年12月帳款21,450元、113年2月帳款12,901元、扣
    除被告渝舍公司已給付原告3,519元、42,370元，被告渝舍
    公司尚應給付原告1,199,722 元，迭經催討，均未獲置理，
    原告復於113年7月31日寄發存證信函請求被告渝舍公司、蔡
    豐任於函到5日內如數清償，否則依法訴追，被告渝舍公司
    及蔡豐任雖於翌日（即113年8月1日）收受上開函文，仍置
    之不理，為此，爰起訴請求被告渝舍公司、蔡豐任依系爭租
    約第4條及第16條等約定，加計自113年8月7日（即函到5日
    後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約按週年利率16％計算之遲延利
    息，連帶給付上開租金及費用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
    給付原告1,199,722元，及自113年8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依約
    按週年利率16％計算之遲延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
二、被告則以：被告渝舍公司當初與原告簽訂系爭租約時，因是
    第一次與百貨公司進行合作，對於相關市場及銷售額預估缺
    乏實務經驗，且系爭租約所約定之業績目標由原告單方設定
    ，而簽約當時，原告多次表示櫃位緊張、需盡快確認為由，
    要求被告渝舍公司儘速簽訂系爭租約，是被告渝舍公司係在
    無經驗及急迫下，未能核實系爭租約第4 條第2 項之合理性
    即與原告簽訂系爭租約，顯有失公平。此外，原告設定之營
    業額目標有不合理之處，而原告未提供被告渝舍有公平與原
    告協商之機會，是系爭租約第4 條第2 項關於包底抽成金額
    之約定，實違背誠實信用原則。另原告多次向被告渝舍公司
    表示包底營業額設定有科學依據，然原告從未能證明包底營
    業額設定之科學證據為何，致被告渝舍公司簽約當時，即因
    原告之誤導行為而簽訂系爭租約，是被告渝舍公司應得依民
    法第92條撤銷系爭租約。此外，兩造簽約後市場環境與招商
    當時預期差距過大，被告渝舍公司另應得依民法第227條之2
    請求調整系爭租約第4 條第2項之約定等語置辯。並聲明：㈠
    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　　
三、兩造爭執事項：
　㈠被告渝舍公司與原告簽訂系爭租約時，有無遭原告詐欺、脅
    迫或利用無經驗之情事？
　㈡系爭租約第4 條第2項有無違反民法第247 條之1 及第148條
　　之情？
　㈢本件有無被告所述民法第227-2 條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　
四、經查：　　
　㈠被告渝舍公司與原告簽訂系爭租約時，有無遭原告詐欺、脅
    迫或利用無經驗之情事？　
　⒈被告渝舍公司不得依民法第92條規定撤銷系爭租約部分：
　⑴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
    思表示，民法第92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又被詐欺而為意
    思表示者，依民法第92條第1 項之規定，表意人固得撤銷其
    意思表示，惟主張被詐欺而為表示之當事人，應就此項事實
    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44年台上字第75號判例參照）。民
    法上之詐欺，必詐欺行為人有使他人陷於錯誤之故意，致該
    他人基於錯誤而為不利於己之意思表示者始足當之。倘行為
    人欠缺主觀之詐欺故意，縱該他人或不免為錯誤之意思表示
    仍與詐欺之法定要件不合，無容其依民法第92條第1 項規定
    撤銷意思表示之餘地（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71 號判決
    意旨參照）。
　⑵被告渝舍公司抗辯：原告多次向其表示包底營業額設定有科
    學依據，然原告迄今並未提出證據，可認原告有詐欺之舉，
    致其陷於錯誤，其自得依民法第92條之規定撤銷系爭租約等
    情，為原告所否認。然依被告提出兩造對話內容（見本院卷
    第147-149頁），原告與被告渝舍公司於111年12月26日至11
    2年1月5日即有密集討論設櫃之條件進行諮商，觀之兩造對
    話內容，原告並未告知被告渝舍公司包底營業額之計算有科
    學依據，且原告在協談過程中，亦未脅迫被告渝舍公司需簽
    訂系爭租約等語，是被告渝舍公司對於原告有故意誆稱有科
    學依據或脅迫簽約之有利事實，並未提出證據證明。參以，
    原告並非高雄市百貨業之獨占者，縱被告渝舍公司斯時是希
    望進駐百貨公司，然鄰近原告附近尚有多家百貨公司，則被
    告渝舍公司當有自由選擇簽約對象之機會，是此，被告渝舍
    公司既然有自由決定是否與原告簽約之權利，縱原告曾表示
    希望被告渝舍公司能盡快決定是否簽約乙節，然雙方簽約與
    否被告渝舍公司仍有完全自由及自主決定之權利，要難僅依
    原告以上述商業話術希望被告渝舍公司盡快決定是否簽約，
    遽認原告有脅迫被告渝舍公司簽約之舉。從而，本院認被告
    渝舍公司就其抗辯原告有詐欺、脅迫之舉，難認已盡其舉證
    之責任。是此，被告渝舍公司未提出其他證據足為證明之情
    形下，尚難遽認其與原告簽定系爭租約係受詐欺或脅迫之意
    思表示，是被告渝舍公司主張因受詐欺請求撤銷系爭租約一
    節，應非可採。　　　　
　⒉被告渝舍公司亦不得依民法第74條規定，撤銷簽立系爭租約
    之意思表示：
　⑴按法律行為，係乘他人之急迫、輕率或無經驗，使其為財產
    上之給付或為給付之約定，依當時情形顯失公平者，法院得
    因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撤銷其法律行為或減輕其給付。前項
    聲請，應於法律行為後1年內為之，民法第74條第1、2項定
    有明文。
　⑵經查：系爭租約係於112年4月15日所簽立，有系爭租約在卷
    可參（見本院卷第41頁），而被告渝舍公司辯稱係原告利用
    被告渝舍公司急迫、輕率或無經驗始簽立系爭租約，縱認被
    告渝舍公司主張為真，然依前揭規定，被告渝舍公司至遲應
    於簽立系爭租約1年內撤銷或訴請撤銷其意思表示，被告渝
    舍公司於本件審理程序中之114年1月8日即始主張撤銷其意
    思表示，顯已逾除斥期間，是被告渝舍公司此部分主張，自
    屬無據。
　㈡系爭租約有關年度包底營業額抽成之約定，是否違反民法第2
    47 條之1第2 款之規定而無效？
　⒈按基於契約自由及意思自主之原則，當事人得在理性思考與
    自由經濟市場機制下，立於相互平等之基礎，斟酌情況，權
    衡損益，選擇締約之對象、方式及內容，以追求其締約之經
    濟目的。
　⒉至被告渝舍公司辯稱系爭租約關於訂立包底之規定，顯然要
    廠商100 ％全部負責業績之責任，該條款係一完全傾向於僅
    對原告有利之契約，有違民法第247 之1 之規定及契約公平
    原則云云。惟按民法第247 條之1 規定：「依照當事人一方
    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為左列各款之約定
    ，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約定無效：一、免除或減輕
    預定契約條款之當事人之責任者。二、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
    任者。三、使他方當事人拋棄權利或限制其行使權利者。四
    、其他於他方當事人有重大不利益者。」；次按所謂加重他
    方當事人之責任，乃係指一方預定之契約條款，為他方所不
    及知或無磋商變更之餘地者而言，所稱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
    ，則係指依契約本質所生之主要權利義務，或按法律規定加
    以綜合判斷，有顯失公平之情形而言（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
    字第234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經查：原告所經營之夢時代購物中心係屬複合式商場，由原
    告提供場地予各廠商營業並負管理之責，各廠商則支付租用
    場地之相關費用予原告，此乃眾所周知之事，是各廠商欲進
    駐該購物中心營業，理應自行衡量原告所訂租金及其他費用
    之收費標準是否符合其利益，以決定是否簽約進駐，本件兩
    造既已簽訂系爭租約，足認被告渝舍公司已同意系爭租約內
    之全部條款，而與原告就系爭租約所約定之每月款項及年度
    包底營業抽成達成意思合致，難認該契約條款為被告渝舍公
    司所不及知或無磋商變更之餘地。又原告與被告渝舍公司所
    簽訂系爭租約之契約期間僅為1年，被告渝舍公司並未受有
    長期合約拘束之不利益，縱被告渝舍公司於系爭租約存續期
    間營業均呈虧損狀態，此乃其投資所應承擔之商業風險，亦
    難憑此遽認系爭租約之內容有顯失公平之情形。是基於私法
    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被告渝舍公司仍應受系爭租約條款之
    拘束，所辯並無可取。
　⒋復按「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1
    48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誠實信用之原則，係在具體的
    權利義務之關係，依正義公平之方法，確定並實現權利之內
    容，避免當事人間犧牲他方利益以圖利自己，自應以權利人
    及義務人雙方利益為衡量依據，並應考察權利義務之社會上
    作用，於具體事實妥善運用之方法」，最高法院86年度台再
    字第64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是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是否符
    合誠實信用原則，以權利人及義務人雙方利益為衡量依據，
    並考察權利義務之社會上作用於具體事實妥善運用之方法。
    承上所述，被告渝舍公司與原告簽約之前，本應自行衡量及
    審慎評估原告所提之費用收費標準是否符合其利益及是否可
    達成，且系爭租約之包底營業額內容無違反國家社會一般利
    益及一般道德觀念，原告亦無為求自身利益而犧牲被告渝舍
    公司利益之不妥適情形。從而，被告渝舍公司抗辯原告違反
    誠信原則之方法與其訂立系爭租約，依法該契約應無效之抗
    辯，亦無理由。
　㈢被告抗辯系爭租約有民法第227條之2條情事變更原則之適
　　用，是否有理？
　⒈被告另辯稱：系爭租約簽訂後，被告渝舍公司營業額與預估
    差距甚大，僅有1/10，顯然屬於重大情勢變更，乃依民法第
    227 條之2 情事變更原則，請求依實際營業額計算租金云云
    。
　⒉按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有效
    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給付或變更其他
    原有之效果，固為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所明定。惟情事變
    更原則，旨在規範契約成立後有於訂約當時不可預料之情事
    發生時，經由法院裁量以公平分配契約當事人間之風險及不
    可預見之損失。倘於契約成立時，就契約履行中有發生該當
    情事之可能性，為當事人所能預料者，當事人本得自行風險
    評估以作為是否締約及其給付內容之考量，自不得於契約成
    立後，始以該原可預料情事之實際發生，再依據情事變更原
    則，請求增加給付（最高法院106 年度台上字第430 號民事
    判決）。
　⒊經查：系爭租約係於112年4月簽訂，斯時新冠肺炎疫情已趨
    和緩，一般民眾生活日常與經濟活動已大致恢復疫情之正常
    乙節，為大眾所週知，而系爭租約簽訂後，亦未發生重大事
    件或事故導致社會經濟活動遭受影響，又系爭租約簽訂當時
    被告渝舍公司可依當時經濟興衰及消費者消費金額多寡等狀
    況，審慎評估原告提出之營業額是否合理，及判斷是否可以
    達成，而系爭租約成立時，就契約履行中相關因素，並無被
    告渝舍公司所不能預料者，被告渝舍公司本得自行風險評估
    （夢時代人潮量及消費族群及習慣）以作為是否締約及其給
    付內容之考量，自不得於系爭租約成立後，始以該原可預料
    情事之實際發生，再依據情事變更原則，更為主張，是被告
    被告渝舍公司上開辯稱，並無理由。
　㈣原告主張被告渝舍公司尚積之包底營業額租金1,211,260元、
    112年12月帳款21,450元、113年2月帳款12,901元等語，並
    提出被告不爭執其真正之專櫃月對帳單、請款發票、營業總
    額明細表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38至49頁），又被告渝舍公
    司對原告計算上開金額之計算方式表示無意見（見本院卷第
    69頁）。依上所述，原告得請求被告渝舍公司給付每月抽成
    、費用及稅捐等，扣除已支付部分，合計為1,199,722元乙
    節，應可認定。
　㈤被告蔡豐任就被告渝舍公司應給付之上開款項，是否應負連
    帶保證人責任？
　⒈按數人負同一債務，明示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
    ，為連帶債務，民法第272 條第1 項已有明文，而所謂連帶
    保證債務，係指保證人與主債務人負同一債務，對於債權人
    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而言（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1426號
    判例意旨參照）；而連帶債務人之債權人，得對於債務人中
    之一人或數人，或其全體，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
    付，且連帶債務未全部履行前，全體債務人仍負連帶責任；
    又保證債務，除契約另有訂定外，包含主債務之利息、違約
    金、損害賠償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之負擔，民法第273 條、
    第740 條亦分別定有明文。
　⒉被告渝舍公司前邀同被告蔡豐任為系爭租約之連帶保證人，
    為兩造所不爭執，是被告蔡豐任就被告渝舍公司因系爭租約
    所生債務即上開尚未給付之款項，應負連帶保證之責。
 ㈥按約定利率，超過週年百分之十六者，超過部分之約定，無效
   。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為民法第205
   條、第229條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系爭租約第16條第
   四項約定：「乙方（按即被告）依本契約應付一切款項、損
   害賠償、違約金等，未依約定時間及方式給付時，視為遲延
   ，乙方應自遲延之日起給付甲方依法定最高利率計算之遲延
   利息」，有系爭租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6頁）。準此，
   原告主張：被告依約應付款項，如有遲延，應按週年利率16%
   計算，應屬有據。又原告主張伊前於113年7月31日曾以存證
   信函請求被告於函到5日內，給付租金及相關費用1,199,722
   元，該存證信函已於113年8月1日送達被告乙情，業據提出存
   證信函回執為憑（見本院卷第55-61頁），細繹上開存證信函
   記載：「主旨：請貴公司於函到後5日內付清包底不足款項共
   計含稅1,199,722元...三、請貴公司函到後5日清償全部包底
   部不足額款項，否則本公司將依法訴追貴公司及連帶保證人
   等之法律責任」等語（見本院卷第55-57頁），顯有向被告渝
   舍公司、蔡豐任催告請求給付租金等費用之意思，則原告主
   張：原告請求之約定遲延利息起算日應自函到後5日之翌日即
   113年8月7日起算，亦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租約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被
    告連帶給付1,199,722元及自113年8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16%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訴訟適用
    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
    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張茹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廖美玲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雄簡字第2857號
原      告  統正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高秀玲  
訴訟代理人  劉懷倫  
被      告  渝舍國際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  
人          梁豐任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租金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台幣壹佰壹拾玖萬玖仟柒佰貳拾貳元，及均自民國一一三年八月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十六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萬貳仟捌佰捌拾元由被告連帶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台幣壹佰壹拾玖萬玖仟柒佰貳拾貳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新臺幣壹佰壹拾玖萬玖仟柒佰貳拾貳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渝舍國際有限公司（下稱渝舍公司）前邀同被告梁豐任為連帶保證人，於民國112年4 月15日與伊簽訂「統正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專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及增補協議書，承租伊所有位於高雄市○鎮區○○○路000 號「夢時代購物中心」第5 樓F5B13b 號位置，於該址開設「COCO-MAT 」營業，租期自112 年4月15日起至113 年3月31日止，租金以被告渝舍公司之營業額計算抽成方式抽取。嗣原告與被告渝舍公司於113年3月18日合意終止系爭租約。是自112年4 月15日起至113 年3 月18日止，依系爭租約第4 條第2 項及其附件二第4 條第2 項約定，結算被告渝舍公司當年度之淨營業額，倘未達該年度之包底營業額新臺幣（下同）700萬元，則應以包底營業額700 萬元扣除當年度實際營業額後乘以單一抽成19 ％，作為包底抽成金額，除前揭方式計算之租金外，被告渝舍公司依系爭租約第4條第1項約定，被告渝舍公司公司另應負擔行銷贊助費、公區管理費、空調冰水費、電力費、收銀機租金、信用卡手續費、有價證券費用等費用分擔（即系爭租約附件二第9條所示各項費用），被告蔡豐任則為系爭租約之連帶保證人，就前揭租金、費用之清償，被告渝舍公司、蔡豐任應負連帶給付之責。經結算後，被告渝舍公司尚積欠原告不足之包底營業額租金1,211,260元、112年12月帳款21,450元、113年2月帳款12,901元、扣除被告渝舍公司已給付原告3,519元、42,370元，被告渝舍公司尚應給付原告1,199,722 元，迭經催討，均未獲置理，原告復於113年7月31日寄發存證信函請求被告渝舍公司、蔡豐任於函到5日內如數清償，否則依法訴追，被告渝舍公司及蔡豐任雖於翌日（即113年8月1日）收受上開函文，仍置之不理，為此，爰起訴請求被告渝舍公司、蔡豐任依系爭租約第4條及第16條等約定，加計自113年8月7日（即函到5日後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約按週年利率16％計算之遲延利息，連帶給付上開租金及費用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199,722元，及自113年8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依約按週年利率16％計算之遲延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渝舍公司當初與原告簽訂系爭租約時，因是第一次與百貨公司進行合作，對於相關市場及銷售額預估缺乏實務經驗，且系爭租約所約定之業績目標由原告單方設定，而簽約當時，原告多次表示櫃位緊張、需盡快確認為由，要求被告渝舍公司儘速簽訂系爭租約，是被告渝舍公司係在無經驗及急迫下，未能核實系爭租約第4 條第2 項之合理性即與原告簽訂系爭租約，顯有失公平。此外，原告設定之營業額目標有不合理之處，而原告未提供被告渝舍有公平與原告協商之機會，是系爭租約第4 條第2 項關於包底抽成金額之約定，實違背誠實信用原則。另原告多次向被告渝舍公司表示包底營業額設定有科學依據，然原告從未能證明包底營業額設定之科學證據為何，致被告渝舍公司簽約當時，即因原告之誤導行為而簽訂系爭租約，是被告渝舍公司應得依民法第92條撤銷系爭租約。此外，兩造簽約後市場環境與招商當時預期差距過大，被告渝舍公司另應得依民法第227條之2請求調整系爭租約第4 條第2項之約定等語置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爭執事項：
　㈠被告渝舍公司與原告簽訂系爭租約時，有無遭原告詐欺、脅迫或利用無經驗之情事？
　㈡系爭租約第4 條第2項有無違反民法第247 條之1 及第148條
　　之情？
　㈢本件有無被告所述民法第227-2 條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　
四、經查：　　
　㈠被告渝舍公司與原告簽訂系爭租約時，有無遭原告詐欺、脅迫或利用無經驗之情事？　
　⒈被告渝舍公司不得依民法第92條規定撤銷系爭租約部分：
　⑴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民法第92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又被詐欺而為意思表示者，依民法第92條第1 項之規定，表意人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惟主張被詐欺而為表示之當事人，應就此項事實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44年台上字第75號判例參照）。民法上之詐欺，必詐欺行為人有使他人陷於錯誤之故意，致該他人基於錯誤而為不利於己之意思表示者始足當之。倘行為人欠缺主觀之詐欺故意，縱該他人或不免為錯誤之意思表示仍與詐欺之法定要件不合，無容其依民法第92條第1 項規定撤銷意思表示之餘地（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71 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被告渝舍公司抗辯：原告多次向其表示包底營業額設定有科學依據，然原告迄今並未提出證據，可認原告有詐欺之舉，致其陷於錯誤，其自得依民法第92條之規定撤銷系爭租約等情，為原告所否認。然依被告提出兩造對話內容（見本院卷第147-149頁），原告與被告渝舍公司於111年12月26日至112年1月5日即有密集討論設櫃之條件進行諮商，觀之兩造對話內容，原告並未告知被告渝舍公司包底營業額之計算有科學依據，且原告在協談過程中，亦未脅迫被告渝舍公司需簽訂系爭租約等語，是被告渝舍公司對於原告有故意誆稱有科學依據或脅迫簽約之有利事實，並未提出證據證明。參以，原告並非高雄市百貨業之獨占者，縱被告渝舍公司斯時是希望進駐百貨公司，然鄰近原告附近尚有多家百貨公司，則被告渝舍公司當有自由選擇簽約對象之機會，是此，被告渝舍公司既然有自由決定是否與原告簽約之權利，縱原告曾表示希望被告渝舍公司能盡快決定是否簽約乙節，然雙方簽約與否被告渝舍公司仍有完全自由及自主決定之權利，要難僅依原告以上述商業話術希望被告渝舍公司盡快決定是否簽約，遽認原告有脅迫被告渝舍公司簽約之舉。從而，本院認被告渝舍公司就其抗辯原告有詐欺、脅迫之舉，難認已盡其舉證之責任。是此，被告渝舍公司未提出其他證據足為證明之情形下，尚難遽認其與原告簽定系爭租約係受詐欺或脅迫之意思表示，是被告渝舍公司主張因受詐欺請求撤銷系爭租約一節，應非可採。　　　　
　⒉被告渝舍公司亦不得依民法第74條規定，撤銷簽立系爭租約之意思表示：
　⑴按法律行為，係乘他人之急迫、輕率或無經驗，使其為財產上之給付或為給付之約定，依當時情形顯失公平者，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撤銷其法律行為或減輕其給付。前項聲請，應於法律行為後1年內為之，民法第74條第1、2項定有明文。
　⑵經查：系爭租約係於112年4月15日所簽立，有系爭租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41頁），而被告渝舍公司辯稱係原告利用被告渝舍公司急迫、輕率或無經驗始簽立系爭租約，縱認被告渝舍公司主張為真，然依前揭規定，被告渝舍公司至遲應於簽立系爭租約1年內撤銷或訴請撤銷其意思表示，被告渝舍公司於本件審理程序中之114年1月8日即始主張撤銷其意思表示，顯已逾除斥期間，是被告渝舍公司此部分主張，自屬無據。
　㈡系爭租約有關年度包底營業額抽成之約定，是否違反民法第247 條之1第2 款之規定而無效？
　⒈按基於契約自由及意思自主之原則，當事人得在理性思考與自由經濟市場機制下，立於相互平等之基礎，斟酌情況，權衡損益，選擇締約之對象、方式及內容，以追求其締約之經濟目的。
　⒉至被告渝舍公司辯稱系爭租約關於訂立包底之規定，顯然要廠商100 ％全部負責業績之責任，該條款係一完全傾向於僅對原告有利之契約，有違民法第247 之1 之規定及契約公平原則云云。惟按民法第247 條之1 規定：「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為左列各款之約定，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約定無效：一、免除或減輕預定契約條款之當事人之責任者。二、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者。三、使他方當事人拋棄權利或限制其行使權利者。四、其他於他方當事人有重大不利益者。」；次按所謂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乃係指一方預定之契約條款，為他方所不及知或無磋商變更之餘地者而言，所稱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則係指依契約本質所生之主要權利義務，或按法律規定加以綜合判斷，有顯失公平之情形而言（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234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經查：原告所經營之夢時代購物中心係屬複合式商場，由原告提供場地予各廠商營業並負管理之責，各廠商則支付租用場地之相關費用予原告，此乃眾所周知之事，是各廠商欲進駐該購物中心營業，理應自行衡量原告所訂租金及其他費用之收費標準是否符合其利益，以決定是否簽約進駐，本件兩造既已簽訂系爭租約，足認被告渝舍公司已同意系爭租約內之全部條款，而與原告就系爭租約所約定之每月款項及年度包底營業抽成達成意思合致，難認該契約條款為被告渝舍公司所不及知或無磋商變更之餘地。又原告與被告渝舍公司所簽訂系爭租約之契約期間僅為1年，被告渝舍公司並未受有長期合約拘束之不利益，縱被告渝舍公司於系爭租約存續期間營業均呈虧損狀態，此乃其投資所應承擔之商業風險，亦難憑此遽認系爭租約之內容有顯失公平之情形。是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被告渝舍公司仍應受系爭租約條款之拘束，所辯並無可取。
　⒋復按「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148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誠實信用之原則，係在具體的權利義務之關係，依正義公平之方法，確定並實現權利之內容，避免當事人間犧牲他方利益以圖利自己，自應以權利人及義務人雙方利益為衡量依據，並應考察權利義務之社會上作用，於具體事實妥善運用之方法」，最高法院86年度台再字第64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是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是否符合誠實信用原則，以權利人及義務人雙方利益為衡量依據，並考察權利義務之社會上作用於具體事實妥善運用之方法。承上所述，被告渝舍公司與原告簽約之前，本應自行衡量及審慎評估原告所提之費用收費標準是否符合其利益及是否可達成，且系爭租約之包底營業額內容無違反國家社會一般利益及一般道德觀念，原告亦無為求自身利益而犧牲被告渝舍公司利益之不妥適情形。從而，被告渝舍公司抗辯原告違反誠信原則之方法與其訂立系爭租約，依法該契約應無效之抗辯，亦無理由。
　㈢被告抗辯系爭租約有民法第227條之2條情事變更原則之適
　　用，是否有理？
　⒈被告另辯稱：系爭租約簽訂後，被告渝舍公司營業額與預估差距甚大，僅有1/10，顯然屬於重大情勢變更，乃依民法第227 條之2 情事變更原則，請求依實際營業額計算租金云云。
　⒉按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固為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所明定。惟情事變更原則，旨在規範契約成立後有於訂約當時不可預料之情事發生時，經由法院裁量以公平分配契約當事人間之風險及不可預見之損失。倘於契約成立時，就契約履行中有發生該當情事之可能性，為當事人所能預料者，當事人本得自行風險評估以作為是否締約及其給付內容之考量，自不得於契約成立後，始以該原可預料情事之實際發生，再依據情事變更原則，請求增加給付（最高法院106 年度台上字第430 號民事判決）。
　⒊經查：系爭租約係於112年4月簽訂，斯時新冠肺炎疫情已趨和緩，一般民眾生活日常與經濟活動已大致恢復疫情之正常乙節，為大眾所週知，而系爭租約簽訂後，亦未發生重大事件或事故導致社會經濟活動遭受影響，又系爭租約簽訂當時被告渝舍公司可依當時經濟興衰及消費者消費金額多寡等狀況，審慎評估原告提出之營業額是否合理，及判斷是否可以達成，而系爭租約成立時，就契約履行中相關因素，並無被告渝舍公司所不能預料者，被告渝舍公司本得自行風險評估（夢時代人潮量及消費族群及習慣）以作為是否締約及其給付內容之考量，自不得於系爭租約成立後，始以該原可預料情事之實際發生，再依據情事變更原則，更為主張，是被告被告渝舍公司上開辯稱，並無理由。
　㈣原告主張被告渝舍公司尚積之包底營業額租金1,211,260元、112年12月帳款21,450元、113年2月帳款12,901元等語，並提出被告不爭執其真正之專櫃月對帳單、請款發票、營業總額明細表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38至49頁），又被告渝舍公司對原告計算上開金額之計算方式表示無意見（見本院卷第69頁）。依上所述，原告得請求被告渝舍公司給付每月抽成、費用及稅捐等，扣除已支付部分，合計為1,199,722元乙節，應可認定。
　㈤被告蔡豐任就被告渝舍公司應給付之上開款項，是否應負連帶保證人責任？
　⒈按數人負同一債務，明示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為連帶債務，民法第272 條第1 項已有明文，而所謂連帶保證債務，係指保證人與主債務人負同一債務，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而言（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1426號判例意旨參照）；而連帶債務人之債權人，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或其全體，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且連帶債務未全部履行前，全體債務人仍負連帶責任；又保證債務，除契約另有訂定外，包含主債務之利息、違約金、損害賠償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之負擔，民法第273 條、第740 條亦分別定有明文。
　⒉被告渝舍公司前邀同被告蔡豐任為系爭租約之連帶保證人，為兩造所不爭執，是被告蔡豐任就被告渝舍公司因系爭租約所生債務即上開尚未給付之款項，應負連帶保證之責。
 ㈥按約定利率，超過週年百分之十六者，超過部分之約定，無效。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為民法第205條、第229條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系爭租約第16條第四項約定：「乙方（按即被告）依本契約應付一切款項、損害賠償、違約金等，未依約定時間及方式給付時，視為遲延，乙方應自遲延之日起給付甲方依法定最高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有系爭租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6頁）。準此，原告主張：被告依約應付款項，如有遲延，應按週年利率16%計算，應屬有據。又原告主張伊前於113年7月31日曾以存證信函請求被告於函到5日內，給付租金及相關費用1,199,722元，該存證信函已於113年8月1日送達被告乙情，業據提出存證信函回執為憑（見本院卷第55-61頁），細繹上開存證信函記載：「主旨：請貴公司於函到後5日內付清包底不足款項共計含稅1,199,722元...三、請貴公司函到後5日清償全部包底部不足額款項，否則本公司將依法訴追貴公司及連帶保證人等之法律責任」等語（見本院卷第55-57頁），顯有向被告渝舍公司、蔡豐任催告請求給付租金等費用之意思，則原告主張：原告請求之約定遲延利息起算日應自函到後5日之翌日即113年8月7日起算，亦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租約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1,199,722元及自113年8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6%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張茹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廖美玲  



